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基本事实要素表
	1．入职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2．劳动合同订立情况：
（1）是否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：是□     否□
（2）劳动合同的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3．工作岗位/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4．工资情况：
（1）工资发放形式：现金发放□ 银行转账□  现金发放一部分、银行转账一部分□    其他□
（2）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（不足十二个月的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计算）：           元

	5．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：
（1）是否办理缴纳：被申请人已缴纳□   未缴纳□   申请人自行缴纳□  
其他单位缴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2）缴纳期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3）是否有社保补偿：无补偿□   有补偿□ 
每月工资中发放现金□ 金额：    元  一次性补偿□  金额：    元  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6．工作现状：
（1）是否离开工作岗位：是□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否□
（2）离开工作岗位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是否书面通知解除□/终止□：是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否□  
（4）是否办理工作交接手续：是□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否□

	7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
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案件类型要素表（确认劳动关系）
	1．以何种方式进入用人单位：
单位招聘□    中介介绍□    个人介绍□    
其他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2．是否订立书面协议：是□    否□
如果订立，协议名称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3．工资由谁支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如为自然人支付，该自然人身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4．职工档案关系是否在用人单位或由用人单位委托存档：是□  
否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5．具体从事何种工作岗位或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工作时间：           小时/天   工作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1

	6．工作过程接受谁的管理：用人单位□    承包人（包工头）□
其他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7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










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案件类型要素表（加班费）
	1．实行的工时制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1

	2．工作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
   休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3．加班情况：
（1）工作日加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休息日加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法定节假日加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4．是否补调休:
  是□，具体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
  否□ 

	5．加班工资金额：         元，其中：
（1）工作日加班工资：        元，计算方式为：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休息日加班工资：        元，计算方式为：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：       元，计算方式为：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6．劳动合同是否约定加班工资计算标准：
   是□      元/小时（     元/月）      否□

	7．用人单位该岗位或工种的工资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8．离职前十二个月劳动者实际发放的月平均工资标准：          1      

	9．是否约定工资中包含加班工资：是□   否□；
   若约定，约定的方式为：合同□      口头□      其他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10．单位是否支付过加班工资：是□，否□；如已支付，请填写：
（1）已支付加班工资的期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已支付加班工资的数额：          元

	11．用人单位是否进行考勤：是□   否□   

	12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


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案件类型要素表（年休假待遇）
	1．职工累计工作年限：不满1年□     已满1年不满10年□
   已满10年不满20年□     已满20年□ 

	2．是否连续工作满1年：是□    否□

	3．单位是否已安排年休假：是□（     年度，已安排   天；     年度，已安排   天；     年度，已安排   天）      否□

	4．单位是否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：是□（     年度，已支付   元；      年度，已支付   元；     年度，已支付   元）   否□

	5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

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案件类型要素表（工伤待遇）
	1．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作出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送达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2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情况：
《初次鉴定结论书》作出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，送达日期     年
   月   日；《再次鉴定结论书》作出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，送达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；《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确认通知书》作出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，送达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（1）伤残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2）停工留薪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3）生活自理障碍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4）是否需要安装辅助器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5）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3．受伤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住院期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4．是否参加工伤保险：是□  否□，参保地点：               1

	5．个人已支付费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6．用人单位是否支付工伤待遇：是□ 否□；如已支付，请填写已支付的工伤待遇：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4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（5）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7．受伤后是否再上班：
是□  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否□（填写不上班的原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8．申请人是否已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：是□  否□

	9．受伤后单位是否支付工资：是□  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否□

	10．第三人侵权竞合情形下民事赔偿情况（请附上法院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11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案件类型要素表（医疗期待遇）
	1．是否有医疗机构诊断证明：是□    否□

	2．请病假期限：
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 天；
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 天；
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 天。
   是否履行请假手续：是□    否□

	3．实际工作年限：    年  月，在本用人单位工作年限：    年  月

	4．医疗费共     元，是否已经医保报销：已报销□
   未报销□（未报销原因：未参加医疗保险□，已参加医疗保险但不符合报销条件□）
   其他□

	5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
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案件类型要素表（竞业限制和培训服务期）
	1．是否签订竞业限制协议：是□    否□

	2．竞业限制协议内容：
（1）是否约定期限：是□（    年/月）    否□
（2）是否约定经济补偿：是□（    年/月）    否□
（3）若约定经济补偿，约定的给付期限、给付方式：           1
（4）是否约定违约金：是□（    年/月）    否□

	3．职工岗位类别：高级管理人员□    高科技技术人员□    
                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□  其他一般工作人员□

	4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，劳动者是否履行竞业限制约定：
   是□（履行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） 否□

	5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，用人单位是否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：
   是□（按月支付    元/月或一次性支付    元）    否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6．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提供专业技术培训：是□    否□
   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支付培训费：是□（     元）    否□

	7．是否约定培训服务期：是□    否□
   培训服务期约定内容：
（1）服务期限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（2）是否约定违约金：是□（     元）    否□

	8．劳动者已履行服务期期限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	9．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可另附纸张书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	
请对上述内容仔细核对，确认后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/按手印：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将作为案卷材料之一，用于查明案件事实，请认真阅读，规范填写。如未规范填写，本委将召开庭前会议，组织当事人重新填写。
2．请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情况。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，可以填“无”或划“／”。表中未涉及的内容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”部分填写。
3．请按时向本委提交本表。


